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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06         证券简称：恒银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8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自 2021 年 6 月 2 日至本公告日累计进行委托理财金额合计 20,000.00

万元。 

 履行的审议程序：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月 1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一、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充分合理利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资金

收益，在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资金来源 

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三）理财产品品种 

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信誉好、资金安全

保障能力强的理财产品。 

（四）实施方式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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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一）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自 2021 年 6 月 2 日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具

体进展情况如下： 

1、公司于 2021年 6月 10日购买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庆信托·鑫

虹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重庆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信托计划类

产品 

重庆信托·鑫

虹 1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1,000.00 6.20% 20.67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4个月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公司于 2021年 6月 10日购买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庆信托·聚

鑫 1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信托计划类

产品 

重庆信托·聚

鑫 16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2,000.00 7.30% 127.75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2021年 6月 10日

-2022年 4月 27日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公司于 2021年 7月 13日购买国民信托有限公司的“国民信托·慧金 8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国民信托有限

公司 

信托计划类

产品 

国民信托·慧

金 87号集合
17,000.00 11.00% 2,8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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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信托计

划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8个月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二）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庆信托·鑫虹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信托计划名称：重庆信托·鑫虹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产品类型：信托计划类产品； 

3）产品认购金额：1,000.00万元； 

4）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21年 6月 11日-2021年 10月 11日； 

5）期限：4个月； 

6）预期年化收益率：6.20%； 

7）币种：人民币； 

8）信托的清算：委托人与受益人、受托人一致同意，信托计划终止后，受

托人可以就信托事务出具未经审计的清算报告。信托终止后 10 个工作日内，受

托人应当就信托事务出具清算报告，以本合同第十七条规定的方式向受益人或信

托财产的权利归属人披露。自清算报告披露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如果受托人没

有收到受益人或信托财产的权利归属人的书面异议，受托人就清算报告所列事项

解除责任； 

9）收益核算日：为该期各信托终止日（含提前终止日）； 

10）收益核算方式：受益人的信托收益自本期信托成立之日或加入本期信托

之日起计算，按日计提，本期信托每日应计提的信托收益=当日本期信托项下该

受益人交付的信托本金余额×对应预期收益率÷365； 

11)风控措施：上海世贸建设有限公司为保证人并出具保函，世茂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为差额补足义务人提供本息差额补足保证，以其合法持有的资产为借款

人的还本付息义务提供抵押担保； 

12)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用于向借款人上海茂舒建材有限公司发放信

托借款，用于借款人的日常经营周转和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偿还关联公司原有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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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庆信托·聚鑫 1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信托计划名称：“重庆信托·聚鑫 1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产品类型：信托计划类产品； 

3）产品认购金额：2,000.00万元； 

4）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21年 6月 10日-2022年 4月 27日； 

5）期限：10.5个月； 

6）预期年化收益率：7.30%； 

7）币种：人民币； 

8）信托的清算：信托计划终止或提前终止后，受托人应就信托事务出具未

经审计的清算报告。清算报告应以信托合同约定的方式向受益人披露。受益人自

清算报告出具之日起 10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的，受托人就本信托计划解除责任； 

9）收益核算日：受益人认购信托计划项下信托单位并交付信托资金后，从

信托计划成立之日起享有信托受益权，该受益人在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收益自信

托计划成立之日起计算； 

10）收益核算方式：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受益人的信托收益按日计提，单个

受益人每日计提的信托收益=该单个受益人在信托计划项下尚未分配的信托本金

当日余额×该单个受益人在信托计划项下所对应的预期收益率×1/365； 

11）风控措施：【设置监管证券账户】上海澎腾须于受托人指定的券商营业

部开立证券账户，该账户由受托人与上海澎腾共同监管，上海澎腾应于信托计划

支付投资本金前将标的股票转托管至监管证券账户。 【预警线及平仓线设置】 本

信托设置预警线、平仓线：预警线为投资本金的 140%，平仓线为投资本金的 120%； 

12）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 信托计划资金投资于上海澎腾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有的 55,300万股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巨

人网络，股票代码：002558. SZ）流通股股票对应的收益权，投资折扣率不超过

股价的 50% 。 

 

3、国民信托有限公司的“国民信托·慧金 8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信托计划名称：“国民信托·慧金 8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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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类型：信托计划类产品； 

3）产品认购金额：17,000.00万元； 

4）产品起息日及到期日：2021年 7月 13 日-2023年 1月 12日； 

5）期限：18个月； 

6）预期年化收益率：11.00%； 

7）币种：人民币； 

8）信托的清算：受托人自本信托终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本信托计

划的清算事宜，并出具清算报告向受益人披露。受益人在信托计划的清算报告公

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的，受托人就清算报告所列事项解除

责任。全体委托人及受益人同意，本信托的清算报告无需进行审计； 

9）收益核算日：指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内或信托终止时, 受托人向届时存续

的受益人计算可分配的信托利益之日，具体日期见本合同第八条的约定。信托终

止时，信托计划终止日为最后一次信托利益核算日。信托利益核算日为本信托计

划成立日起每个自然季度末月【20】日（即每年 3 月【20】日，6 月【20】日，

9 月【20】日，12 月【20】日），受托人于信托利益分配日（即每个信托利益

核算日后【5】个工作日内）分配信托的当期信托利益； 

10）收益核算方式：所持该期信托项下信托单位份额×1元×参考收益率×

本次分配期内实际天数/360； 

11）风控措施：与融创华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编号为 NT 托字

TABJ0221030-05 号的《保证合同》，与天津金易晟辉置业有限公司签署编号为

NT托字 TABJ0221030-06号的《抵押合同》。 

12）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 向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发放贷

款，用于借款人日常生产经营周转。 

（三）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详见前述“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条款”之“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 

（四）信托型产品最终资金使用方基本情况 

1、公司于 2021年 6月 10日购买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庆信托·鑫

虹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最终资金使用方为上海茂舒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茂舒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9 月，法定代表人为商萍。上海茂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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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较为充足，利润情况良好，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超过 20

亿元，销售净利率 19%。 

上海茂舒建材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2、公司于 2021年 6月 10日购买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庆信托·聚

鑫 1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最终资金使用方为上海澎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截至 2020 年 12 月，上海澎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巨人网络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1.01 亿股，参考市值约 17亿元，为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六大股东。 

上海澎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3、公司于 2021年 7月 13 日购买国民信托有限公司的“国民信托·慧金 8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最终资金使用方为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注册资本 500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832.06 万元，负债总额 2,234.57 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 78.90%，所有者权益 597.49万元。同期实现营业收入 6,536.71 万元，

净利润 576.71万元。 

天津致融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国民信托有限公司等与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一）受托方基本情况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国民信托有限公司是由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

非银行金融机构，其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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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 

是否为 

本次交易专设 

重庆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1984年 10月 22日 翁振杰 1,500,000.00 信托业务 

同方国信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否 

国民信托有限公

司 
1987年 1月 12日 肖鹰 100,000.00 信托业务 

上海丰益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公司 
否 

 

（二）受托方经营状况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国际信托”）是一家全国性非

银行金融机构，受中国银保监会监管，重庆国际信托于 1984年 10月经中国人民

银行批准成立。经过五次增资，注册资本金达 150 亿元，为行业最高。经过多年

稳健经营，重庆国际信托已发展成为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综合实力领先的信托公

司。重庆国际信托的资产管理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得到了市场和投资者的广泛认

同，信托产品历史兑付率 100%，在市场中树立起良好的口碑。 

2020 年，重庆国际信托实现营业收入 76.93 亿元，利润总额 49.83 亿元，

净利润 28.32亿元，信托净利润 87.15亿元，人均净利润 1577.95万元，连续多

年保持行业首位。截至 2020 年末，重庆国际信合并总资产 2610.07 亿元，母公

司固有总资产 295.13 亿元，信托资产总额 2148.52 亿元，母公司不良资产率为

零，各项经营指标稳居头部信托公司行列。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经营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22,989,814.72 23,448,548.11 26,100,710.10 

净资产 3,681,403.14 3,276,530.94 3,681,403.14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总收入 619,059.55 787,918.85 769,282.46 

净利润 372,715.24 434,705.38 391,0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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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信托”）成立于 1987年，是受中国银保

监会监管的全国 68家持牌信托金融机构之一。  

国民信托主要业务包括固有类业务、信托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和综合类金融

服务等，涉及领域包括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工商企业、证券（含债券）、

消费金融及普惠金融、养老服务、公益慈善、财富管理等。业务布局立足北京、

辐射全国，设有华北、华东、西部、华南、北京、华中等六个区域事业部和证券、

普惠金融二个专业事业部，并于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设立财富分中心。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最近三年经营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361,595.08 323,817.75 347,461.45 

净资产 255,999.99 274,918.40 303,370.86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总收入 87,451.67 70,288.76 58,064.62 

净利润 11,903.04 18,918.41 22,501.21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2,567,936,123.71 2,448,159,960.00 

负债总额 937,243,834.15 811,046,124.02 

净资产 1,630,692,289.56 1,637,113,835.98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 1-3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17,314.66 -132,779,403.73 

 

（二）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33.12%，本次累计委托理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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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本金金额占 2021年 3月 31日货币资金（含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24.26%，

公司运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业务，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实施，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

正常开展。 

（三）会计处理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购买的定期存款、保本保证收益型、保本

浮动收益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列报于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

到期收益列报于利润表中投资收益，具体以审计结果为准。 

 

五、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尽管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为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

融机构发行的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

较大，不排除该投资受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

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等因素影响。针对可能出现的投资风险，公司拟采取措施如

下： 

（一）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

能力强的发行机构。 

（二）公司财务部根据自有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针对产品的安全性、期

限和收益情况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由财务负责人审核后提交董事长审批。 

（三）财务部建立投资产品台账，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投向、进展情况，

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

资风险。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运营和公司日常资金周转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60,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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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

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在该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

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买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万元） 

实际收回本金

（万元） 

实际收益 

（万元）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万元） 

1 信托理财产品 70,500.00 36,000.00 3,245.46 34,500.00 

合计 70,500.00 36,000.00 3,245.46 34,5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36,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2.07%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00.0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34,5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25,500.00 

总理财额度（万元） 60,000.00 

 

八、备查文件 

1、公司与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重庆信托·鑫虹 1 号集合资

金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2、公司与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重庆信托·聚鑫 16号集合资

金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3、公司与国民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国民信托·慧金 8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特此公告。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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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7月 15日 


